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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上午，省司法厅会议
室内，全省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
罪宣讲团正在做一场名为“预防
宣传警示教育”宣讲报告会。这是
山东省检察机关赴省直第四批巡
回宣讲的第一站，宣讲团引用大
量省内官员案例，警醒党员干部
廉洁自律。

全省机关预防警示教育宣讲
团第四期巡回宣讲将涵盖司法
厅、安全厅、财政厅、教育厅等数
个单位。宣讲团共搜集了不同领
域、不同行业的案例两千多个，上
至省部级、下至基层站所，选用了
一百多个案例。其中，发生在我省
的案例占70%左右。

今年3月27日，省检察院发出
分期分批赴省直有关单位进行巡
回宣讲通知，全省检察机关预防
警示教育宣讲团到40多个单位宣
讲，受教育人数40000多人。

山东省检察院检察长吴鹏飞
要求，要加大对权力部门，特别是
掌管人、财、物部门的宣传教育，
列出计划，走出去。“用身边事教
育身边人，很有针对性。”省检察
院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记者 马云云

贪腐的代价有多大？23日，宣
讲会上介绍了江苏省徐州市建
设局原局长邱某为自己算的“七
笔账”，但笔笔都不合算：

政治账——— 自毁前程：从戴
上手铐的那一刻起，就宣判了政
治生涯的终结；

经济账——— 倾家荡产：靠合
法的收入也足以营造幸福家庭，
现在这一切已经化为乌有；

名誉账——— 身败名裂：将永
远刻下“女贪官”的烙印，无言告
慰父母的在天之灵；

家庭账——— 夫离女散：只有做
梦时才能等到一家人团聚和欢声
笑语的时刻，醒来只能更加悔恨；

亲情账——— 众叛亲离：走进监
狱高墙内，听说平素交往密切的亲
朋好友再也没有到家里去过；

自由账——— 身陷牢笼：失去自
由是人生最大的痛苦，也许只有失
去自由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

健康账——— 身心交瘁：以前
是一头秀发，现在几乎都变成灰
白色，成缕成缕往下掉。

本报记者 马云云

职职业业中中间间人人牵牵线线，，贪贪腐腐更更隐隐蔽蔽
检察机关解析职务犯罪呈现的新特点，6类人易贪腐

加大教育宣讲

七成案例来自省内

贪官自算7笔账

笔笔不合算

职务犯罪有哪些特点？职务犯罪官员的卷宗里有什么共同之处？9月23日上午，
记者从山东省检察机关预防职务犯罪宣讲团赴省直第四批巡回宣讲报告会上了解
到，近几年，贪腐伎俩和腐败载体也有了明显变化，直接性的行贿和受贿人接触、赤
裸裸的权钱交易已不是主要的方式。

防范>> 须谨防的诱惑，美色排首位

记者从宣讲报告会上获
悉，贪腐伎俩和腐败载体有了
明显变化，直接性的行贿和受
贿人接触、赤裸裸的权钱交易
已不是主要的方式。“在职务
犯罪过程中出现了更为难以
琢磨的媒介，主要有家庭、情
人和职业行贿中间人。”

情妇与官员勾结在一起，
也成了贪官大肆贪腐的导火
索、催化剂、中转站、甚至是洗
钱机器。常见的现象是，贪官
幕后操纵，情人台前收钱，贪
官收钱后交给情人享用或共

同挥霍；或者由情人出面牵线
搭桥、招揽生意，贪官用权换
钱。《人民论坛》最近公布的

“党政领导干部应谨防哪些诱
惑？”的调查报告显示，美色诱
惑排在首位。

职务犯罪案件正呈现出
新特点。最近几年查办的案
件，往往有“群体效应”，即一
名官员落马，带出一片官员。
有业务、利益关联的国家工作
人员相互勾结，相互串通，共
同实施犯罪，“查处一案，带出
一窝，查处一个，带出一串”。

一些巧立名目的受贿形
式已经出现，如一些干部不收
钱而接受房屋 装 修 、支 付 旅
游费用等的“服务型受贿”；
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向请
托人购买房屋、汽车等物品、
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
托人出售房屋、汽车等物品
的“交易型受贿”；打着第二
职业的幌子，利用自己职权
开公司为自己牟利的“合作
投资型受贿”；还有未出资而
获得的股份的“干股型受贿”
等等。

心理>> 被抓后还认为出事是倒霉

大量职务犯罪案件的分析
显示，职务犯罪人员卷宗里有
一个共同点，即将犯罪原因归
结为心存侥幸。“侥幸心理作
怪，认为犯事未必被发现、发现
未必被立案、立案未必被查清、
查清未必被起诉、起诉未必被
判刑、判刑可能是缓刑。”一位
宣讲团成员说。

这位宣讲团成员讲到，她

曾提审了一名职务犯罪嫌疑
人，对方这样问：“难道你不觉
得我被查处就是因为我倒霉
吗？”这位工作人员反问：“难道
你不觉得，在收了这么多之后，
不论哪一笔出了问题，被查处
都是必然的吗？”

记者了解到，一些官员既想
保住地位，又不想让放到手边的
钱白白溜走，于是总结出各种所

谓“三不收”、“四不收”的理论。
如某位干部在忏悔录中说：在受
贿这个问题上，我追求的是安全
系数，不保险的不收，不安全的
不收，有潜在威胁的不收，明知
是用糖衣炮弹在攻击我的不收
等等。但“岂不知谁的钱都是长
眼的，都想投一报十，像有人说
的那样，喂猪是为了杀猪，拍马
是为了骑马。”

特点>>

年轻干部刚提拔

易发贪腐

据介绍，职务犯罪的
另一个特点是：贪贿与渎
职相交织，渎职的危害更
加严重。记者从报告会上
获悉，渎职犯罪平均个案
损失接近贪污犯罪损失的
17倍，贪污犯罪平均个案
损失是15万元，渎职侵权
犯罪的平均个案损失是
258万元。贪污受贿、权钱
交易、权色交易往往是因，
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
枉法通常是果。

职务犯罪人员的身份
也颇具规律性，近几年查
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显示，
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六种
人最容易发生职务犯罪。
其中包括刚刚参加工作的
年轻人，他们人生阅历浅，
经不住政治上考验，遇到
权、钱、色的侵蚀难以自
拔，最容易上当受骗，被别
人拉下水。

刚刚提拔的年轻干部
也是“重灾区”，由于权力
膨胀，管事的范围扩大，他
们认为发财的机会到了，
利用权力不动声色地聚众
敛财。此外还有做出成绩
的人，认为工作很辛苦，功
劳不小，该得到实惠了，于
是逐步堕落到腐败的深
渊。

不适意的人也可能因
工作不顺心、政治不得志、
思想空虚、情绪消沉，以求
心理平衡转向钱财而犯
罪。即将交班的人在转岗、
换岗、退岗时也可能会趁
机“捞一把”。还有一种是
能人犯罪，他们自认为业
务强、工作能独当一面，领
导信得过自己，即使犯罪
也不会轻易被发现。

本报记者 马云云

23日，一位宣讲团成员正在做宣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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